
附表七

（              ）大學○年度○月至○月參加教育實習  清寒實習學生助學金  請領表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會計審核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師資職前教育
課程類別

參加教育實習人數
小計金額

(A)*1萬元*6個月
【檢核項目】

師資培育
學系

教育學程 幼教專班
小計
(A)

中等學校
□申請時具低收入戶或中低

收入戶資格。
□無重覆申請補助。
□曾中止實習，重新申請實

習後，申請未曾受領補助
之月份。

國民小學

幼兒園

特殊教育

合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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